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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追回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2011 年 8 月 25 日至 26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和说明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缔约国会议第 3/3 号决议和工作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3. 资产追回实践：分析资产追回案例。 

4. 有效资产追回网络。 

5. 审议多年期工作计划。 

6. 通过报告。 
 
说明 
 

1. 组织事项 
 
(a) 会议开幕 
 

资产追回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会议将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开幕。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本次会议的临时议程是根据 2009 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届会议所通过的题为“资产追回”的第 3/3 号决议编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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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工作安排（见附件）是根据缔约国会议第 3/3 号决议编写的，目的是让工作

组能在可用时间内根据现有会议服务的安排审议各议程项目。 

会议可用的资源将允许每天举行两次配备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口译服务的全体

会议。 
 

2. 缔约国会议第 3/3 号决议和工作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缔约国会议第 3/3 号决议决定，工作组应继续就缔约国会议履行有关返还腐败所

得的任务援权向其提供建议和协助。缔约国会议还决定，工作组应当利用现有

资源在缔约国会议第四届会议之前至少举行两次会议。 

缔约国会议第 1/4 号决议所述工作组的任务授权包括行使下列职能： 

 (a) 协助缔约国会议积累资产追回方面的知识； 

 (b) 协助缔约国会议鼓励在现行双边和多边相关举措之间开展合作，并推

动实施公约的相关条文；  

 (c) 确定良好做法并在各国间加以传播，以此推动各国交流相关信息； 

 (d) 将有关的主管部门、反腐机构及参与资产追回和反腐工作的其他从业

人员汇聚在一起，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论坛，以此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建立

互信并鼓励彼此合作； 

 (e) 推动各国就加快返还资产问题交换看法；  

 (f) 协助缔约国会议确定各缔约国在能力建设方面的需要，包括长期需

要。 
 

3. 资产追回实践：分析资产追回案例 
 

工作组在其第三次会议上建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考虑以其相关经验为基础，编写一本资产追回案例汇编。 

工作组在其第四次会议上请秘书处与会员国协商，继续努力汇集资产追回案

例，以编拟这类案例的分析研究报告。工作组鼓励相关会员国自愿为这种努力

作出贡献，包括通过自评清单并适当顾及敏感信息的保密来作出贡献。 

辩论开始前将先进行小组讨论，包括专题报告介绍“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
界银行追回被盗资产联合举措”编写的资产追回案例汇编。 
 

4. 有效资产追回网络 
 

缔约国会议第 3/3 号决议鼓励各缔约国特别是在提出正式司法协助请求之前促进

使用非正式联系渠道，办法除其他外包括指定在资产追回国际合作方面拥有技

术专门知识的官员或机构担任联络点，由其协助对应方有效满足对正式司法协

助的要求。缔约国会议鼓励这些联络点和其他有关专家在区域一级或按主题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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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一起，推动交流、协调和发展最佳做法，包括利用现有网络避免工作重

复。缔约国会议进一步吁请所有尚未指定一个负责处理司法协助请求的中央主

管机关的缔约国尽快指定这样一个机关，并根据公约第 46 条第 13 款的要求将

所指定的中央主管机关告知联合国秘书长。 

工作组在其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重申，需

要建设一个具有专门技术知识的全球资产追回联络点网络，为此请秘书处向会

员国再次发送一份 2009 年 9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请各国指定资产追回联络

点。工作组强调，各区域联络网有其重要意义，需要与这些联络网展开合作并

与其协调，请秘书处编拟一份关于现有联络点网络的背景文件，包括追回被盗

资产举措/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的资产追回联络点的数据库，供工作

组审议。工作组还请秘书处向会员国发送一份普通照会，请尚未根据公约第 46
条第 13 款指定一个负责司法协助请求事宜的中央主管机关的国家指定这样一个

中央主管机关。 

辩论开始前将先进行小组讨论，各网络的代表将参加讨论。 
 

5. 审议多年期工作计划 
 

认识到《公约》第五章的实施情况将在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第二周期予以审议，

工作组在其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和 17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有

必要为缔约国就审议该章实施情况而作好准备，并相应地安排工作组的工作 。
为此，工作组建议秘书处通过追回被盗资产举措或其他相关举措编写一份多年

期工作计划，供工作组下次会议审议。 
 

6. 通过报告 
 

工作组将通过一份有关其会议的报告，报告草稿将由秘书处编拟。 

文件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资产追回问题工作组各项建议的执行进展情况的背景文件

（CAC/COSP/WG.2/2011/2）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有效资产追回的支撑网络的背景文件（CAC/COSP/WG.2/ 
2011/3）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多年期工作计划的背景文件（CAC/COSP/WG.2/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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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日期和时间 议程项目 项目 

8 月 25 日，星期四   

 1(a) 会议开幕 

 1 (b)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3 资产追回实践：分析资产追回案例 

8 月 26 日，星期五   

 4 有效资产追回网络 

 5 多年期工作计划 

 6 通过报告 

 

 


